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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2-00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231,451,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18%；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12年2月1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阳光城”）2008年 5月 7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和 2008年 5月 27日召开的 200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08]1338 号文件核准，公司

向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发行 9,778,121股人民币普通股、

向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名福建省东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信隆”）发行 35,459,341 股人民币普通股、向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

福建康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发行 27,091,179 股人民币普通股

购买上述发行对象的相关资产，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

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80元，本次发行总数量为 72,328,641 股，上市日

期为 2008 年 12月 26 日，锁定期为 36个月，可流通日为 2011年 12 月 26日。 

在本次发行中，阳光集团以其持有的福州汇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东方信隆以其持有的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股权、康田实业以其持有的福

州开发区华康实业有限公司 59.70%股权和福州康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分

别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后确定的资产价值为对价认购本公

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原名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闽信审字（2008）

G78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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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增发实施后，阳光集团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9,778,121 股，东方信隆

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35,459,341 股，康田实业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27,091,179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变化情况 

2010 年 4 月 19 日，公司实施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3（含税），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

增 10股；2010年 9月 16日，公司实施 2010 年中期现金分红和送股分配方案，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6股。 

上述转增和送股完成后，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阳光集团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

31,289,9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4%；东方信隆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113,469,8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7%；康田实业持有阳光城限售流通股 86,691,77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6.17%。 

 

三、定向增发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 

在公司 2008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阳光集团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

资产完成后公司 2008 年、2009年的经营业绩作出如下承诺：如果本次发行股份收购

资产方案能够在 2008 年 12月 1日前实施完毕，公司 2008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

0.50 元，200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 0.80 元。若上述某个会计年度未能达到前

述相应指标，阳光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无偿补足该期间实现的利润与承诺的利

润数的差额部分。 

承诺履行情况：根据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08年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 2008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60,268,589.43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547元；

根据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09 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09 年实现的

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181,369,609.36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1.08 元，阳光集团无需履

行无偿补足利润差额的承诺。 

（二）资产转让方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承诺 

在公司 2008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的要求，目标资产出售方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信隆承诺：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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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完成后的三年（2008、2009、2010）内，如标的资产（标的公司）之实际盈利

数不足在假设开发法下进行预测的利润数，或标的资产出现大幅减值的，阳光集团、

康田实业、东方信隆将采取如下补偿措施：利润补偿金额=（目标公司 2008、2009、

2010 年三年累计利润预测数-目标公司 2008、2009、2010 年三年累计实际盈利数）

×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信隆各自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如上述目标公司

三年累计利润预测数减去三年实际盈利数为正值的话，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

信隆应当在 2010年度财务报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两个月内依据上述计算公式

以现金方式向阳光城支付利润补偿金额。 

承诺履行情况：康田实业的两项注入资产华康实业 59.7%股权与康嘉房地产 100%

股权利润实现值合计高于预测值 1,575.37万元，达到三年利润预测的承诺；东方信

隆注入资产阳光房地产 49%股权利润实现值高于预测值 2,672.42 万元，达到三年利

润预测的承诺；阳光集团注入资产汇友房地产 100%股权利润实现值低于预测值

14,493.13万元。阳光集团已于 2011年 5月 17日向公司支付了利润补差款 14,493.13

万元。 

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公司 2008、2009、2010 年三年利润预测完成情况分别出具了说明和核查意见。 

（三）股份限售承诺 

在公司 2008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

业承诺，分别认购的股份（包括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送股而新增的股份）自公

告上市之日（2008年 12月 26日）起 36个月内限售。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 2011年 12月 26日，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关于

限售流通股限售期 36 个月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08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四）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妥善解决公司 2008年度定向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后与阳光城之间可能存在的同

业竞争问题，阳光集团及阳光城的实际控制人吴洁承诺：不再从事房地产业务，未

来所有房地产业务将全部交由阳光城经营。 

承诺的履行情况：自阳光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吴洁女士严格遵守承诺，没有发生与阳光城同业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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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2011 年 12 月 26 日，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已满足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条件。在限售期内，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

业没有发生转让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受上述股东委托，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限

售的手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231,451,651 股；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2年 2月 15日；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数量 

剩余限售 

流通股数量 

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289,987  5.84% 31,289,987 0 

2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13,469,891 21.17% 113,469,891 0 

3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91,773 16.17% 86,691,773 0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康田实业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

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4,386,213 43.73% -231,451,651 2,934,562 0.55%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234,014,448 43.66% -231,451,651 2,562,797 0.48%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34,014,448 43.66% -231,451,651 2,562,797 0.48% 

    境内自然人持股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股份 371,765 0.07% 0 371,765 0.0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619,332 56.27% 231,451,651 533,070,983 99.45% 

1、人民币普通股 301,619,332 56.27% 231,451,651 533,070,983 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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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536,005,545 100.00%  536,005,545 100.00% 

 

六、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企业、一致行动人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

意图 

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信隆，一致行动人康田实业暂无计划在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5%以上解除限售

流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通过深圳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

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

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八、备查文件  

（一）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